怀集县政府采购信用评价指标体系（采购人）

评价人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采购项目名称：怀集县整县推进生活污水处理设施PPP项目大岗等12镇污水处理厂在线监测设备安装及运维服务（3年期）项目
	序号
	参与评审
	不参与评审
	得分
	评价人

	
	评价指标
	评分标准
	评价指标
	评分标准
	
	

	1
	业务能力

（15分）
	采购人员掌握政府采购法律、法规、采购政策功能情况。（15分）
	业务能力

（15分）
	采购人员掌握政府采购法律、法规、采购政策功能情况。（15分）
	——
	代理机构

	2
	评审过程

（30分）
	采购人代表评审时仔细阅读采购文件、打分客观、认真。（10分）
	
	
	——
	代理机构

	3
	
	采购人代表未出现评分畸高、畸低的现象。（10分）
	
	
	——
	

	4
	
	采购人代表未发表存在歧视性、倾向性意见。（10分）
	
	
	——
	

	5
	合同签订

（10分）
	采购合同在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签订。（10分）
	
	
	
	供应商

	6
	合同履约

（45分）
	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验收。（15分）
	
	
	
	供应商

	7
	
	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支付采购资金。（20分）
	
	
	
	

	8
	
	及时退还履约保证金。（10分）
	
	
	
	

	总分
	100分
	合   计
	
	



